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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(林业)工程管理站

沪绿容工管〔2019〕7 号

关于转发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
办公室《关于实行投标人代表签署不参与围

标串标承诺书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《关于实行投

标人代表签署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的通知》（沪建招

〔2019〕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本市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招投标

遵照执行，本市市容和林业工程项目招投标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关于实行投标人代表签署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

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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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2019 年 6 月 14 日

市绿化和市容工程管理站办公室 2019年 6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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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实行投标人代表签署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的通知

沪建招〔2019〕6 号

各有关单位:

为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,加强治理打击围标串标

违法行为,营造公平、公正的法制化营商环境,结合本市建设

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监督执法实际,现对建设工程施工招标项

目的开标活动规定如下:

一、2019 年 6 月 15 日起,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,应

当由投标人代表当场签署《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》(以下

简称承诺书),签署的承诺书作为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备

案资料。

二、2019 年 6 月 20 日(含)后发布招标公告的项目,招标

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将不签署承诺书的情形列为投标文件

拒收条款之一。

三、2019 年 6 月 20 日前发布招标公告且未将不签署承

诺书情形列为投标文件拒收条款的项目,投标人代表当场不

签署承诺书的,可以在该项目开标前撤回投标文件;不签署

承诺书且递交投标文件的,将对该单位在本项目的投标行为

进行重点核查。

四、投标人如被查实在该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围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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串标的,签署承诺书的投标人代表将作为实施串通投标违法

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,一并被进行行政处罚和失信惩戒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

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

2019 年 6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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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

本人作为经授权的投标人代表，清楚知晓我单位本项目

投标活动，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：

一、我单位和我本人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守信

的原则，依法依规参与本项目竞标。

二、我单位和我本人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，未参与

围标串标。

三、我单位如被查实在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围标

串标的，递交投标文件行为作为实施串通投标违法行为的关

键环节，本人承担直接责任人员法律责任，接受相应行政处

罚和失信惩戒。

《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》签署页

报建编号： 标段号： 开标日期：

序号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代表签名

1

2

3

....


